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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人員車輛出入及停車場管理辦法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汽、機車通行證限一人一證。  

三、申請資格與辦法：  

（一）本校教職員工憑本人駕照及行照（本人、配偶或二等親足以證明文件）影印本，向

總務處(以下簡稱本處)領申請表以便申請汽、機車通行證。  

（二）學生須憑本人駕照影印本及行照（本人、配偶或二等親足以證明文件）影印本，向

本處領取申請表，每學年度開學四週內至本處辦理汽、機車通行證，以利於門禁查

驗管制。  

（三）長期駐校廠商憑本人駕照影印本、（配偶或直系親屬）行照影印本，向本處領申請

表以便申請汽、機車通行證。  

（四）汽機車未按規定時間辦理定期安全及排放廢氣檢驗，將不准發證。  

四、廠商洽公、訪客、工程車輛等入校時，須持具相片之證明文件於大門警衛室辦理洽公證

及會客單，離校繳回。會客單如無會客單位簽章時，半小時內免費通行，之後每半小時

新臺幣15元，每日最高新臺幣200元。由警衛室代收繳交學校辦理。  

五、本校汽、機車通行證收費方式以學年為單位，遺失、毀損汽機車通行證酌收工本費新臺

幣100元(一次為限)。中途退回車輛通行證，一概不予退費。  

（一）專任教師、職員工汽車新臺幣1,000元、機車新臺幣500元，兼任教師 (含社團老師、

教練) 汽車新臺幣300元、機車新臺幣300元，每學年度八月一日至開學四週內申請。  

1.行政大樓、卓越樓地下室一級主管以上之專用停車位，非規劃專用之車輛禁止停車，

經查驗屬實將依車輛違規處理要點(開單、鎖車、罰款)辦理。  

2.室內機車位有限請按規劃停車，非規劃區禁止停車，經查驗屬實將依車輛違規處理要

點(開單、鎖車、罰款)辦理。  

（二）駐校廠商酌收汽、機車停車證費用，每學年度八月一日至開學四週內申請。  

1.汽車新臺幣4,000元，機車新臺幣1,000元，行政大樓地下室之汽車停車位請勿停車，

請停室外汽車停車場，中途退回車證概不退費。  

2.行政大樓地下室規劃裝卸貨車輛暫停區，限時三十分鐘，逾時將依本校車輛違規處

理要點(開單、鎖車、罰款)辦理。  

3.修繕及裝卸貨車免收費，但須辦理洽公證，離校繳回。  

（三）學生汽、機車通行證於每學年度開學四週內辦理，收費如下：  

1.學生（含進修部）每學年汽車酌收清潔費新臺幣3,000元，機車新臺幣500元。  

2.非學分班與短期碩士學分班汽車新臺幣300元，機車新臺幣100元。由終身教育部負

責審核發證、建檔。  

3.學生更換車輛須先至本處繳交原車證及新車行照影印本(未繳回原車證加收新臺幣



100元)，以利資料更新便於本處與保全警衛門禁查驗。  

4.領有殘障手冊之教職員工生收費以半價計算，優先停於殘障車位。  

（四）通行證以學年為單位收費，以下情況則以學期為單位收費。  

1.上學期或下學期實習之同學。  

2.每學年下學期轉入本校之同學，下學期復學之同學。  

3.每學年下學期新聘之教職員工。  

4.每學年下學期新進駐之廠商。  

5.每學年下學期通行證有餘額時，再行開放一般生辦理至額滿為止。  

(五) 使用純充電式的電動汽、機車免費辦理車證。  

六、規定與罰則：  

（一）汽車通行證放置或黏貼於駕駛座左擋風玻璃明顯處，機車通行證應貼於車牌左下角

明顯處，以利保全警衛辨識及查驗。  

（二）學生汽、機車(含電動機車)、腳踏車（含電動腳踏車）均停於戶外停車場，未按規定

辦理車輛通行證及違規停車者(非指定規劃區域一律不得任意停放)，經本處或保全員

舉發上鎖開單每次罰款新臺幣100元，請帶罰單及證件於本處出納組繳費後，保全員辦

理開鎖，超過三次取消當學年度之停車許可，並不得要求退費。  

（三）未貼本校有效通行證之車輛，不得入校，違者得由本處或保全人員上鎖開單，開鎖罰

款新臺幣100元，並需補繳當學年度之通行證費用。非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汽、機車在校

內違規，經保全員告發三次爾後禁止再入校園。  

（四）(刪除)  

（五）偽造、轉讓、借用、冒用或盜用他人車輛通行證，經查覺除予以沒收外，並依校規議

處及補繳當學年度通行證費用，若涉及刑責送警辦理。  

（六）騎乘機車進入停車場必須戴安全帽，搭乘計程車時憑學校製發識別證進入校區。  

（七）持有身心障證明者，請將證明與通行證一併放置或黏貼於駕駛座左擋風玻璃明顯處，

車輛停放戶外專屬身心障礙汽機車停車位，其他車輛禁停違者開單鎖車罰款，另外殘

障專用車道違規使用者，比照違規辦理。  

（八）車輛通行證僅供該車輛在本校通行與停放，不保證提供所有車輛之停車位，與車輛保

管、損壞賠償之責。  

七、違規汽、機車經加鎖者，其車主於開鎖時須出示證件，登記姓名及服務單位或就讀系所，

並依本校人員車輛出入及停車場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後開鎖放行。  

八、違規汽、機車經加鎖者，車主若將鎖鏈及鎖頭破壞除照價賠償公物外，並簽請校長依照校

規或行政獎懲規定辦理，及做為人事考評參考。  

九、若遭撤銷車輛通行證者，將刊載本校校訊及電子佈告欄公告其姓名、服務單位或就讀系所

及違規事實，並轉知大門保全警衛列管不得放行。  

十、受處分人不服處分時，應以書面資料向本校交通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一、每學年度所收之車輛通行證費用暨違規罰款，由會計室設立專帳優先用於通行證採購，      

敬啟交通設施維護、停車場之清潔、修護保養，另請專門負責車輛管制與查驗工作專責保

全員薪資與獎勵及有關車證業務之費用等。  

十二、(刪除)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